
西南交通大学 

博士生扬华新秀奖学金评选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全面推进实施西南交通大学强校战略，吸引博士生优质生源，学校决定设立

“博士生扬华新秀奖学金”(以下简称扬华奖学金)。 

第二条  扬华奖学金的奖励对象，为全日制脱产学习的优秀博士生新生，其人事档案应

在规定时间内转入我校。 

第三条  扬华奖学金的奖励标准，为每生 2.5 万元。扬华奖学金的评选，依照“坚持标

准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进行，每年不超过 60 名。 

第二章  申请基本条件 

第四条  申请人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行端正，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、

严谨的治学态度、良好的科学道德和创新精神、科研能力突出。 

第五条  来自本校的“直博生”，在本科阶段如有高水平成果，经本学科领域 3 名专家

(正高职称)联名推荐，可以申请扬华奖学金；来自其他高水平大学的“直博生”，如本科阶

段的学习成绩名列所在高校所在专业前 10%，也可以申请。“高水平大学”由各学院根据

学科情况自行认定，并报研究生院综合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

申请扬华奖学金的“硕博连读生”、普通博士生，应提供近三年内，本人为第一作者(或

导师为第一作者、本人为第二作者)的学术成果。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或省部级及以上奖励者

(拥有证书)，也可以申请扬华奖学金。 

第六条  扬华奖学金对“硕博连读生”、普通博士生参评学术成果的认定，坚持“重质

量、轻数量”的原则。申请者的学术成果水平，应不低于“西南交通大学学术期刊分级原则

(A++、A+、A、B+、B)”规定中的“A”级标准。具体等级标准，由各学院自行确定，并

在本学院网站公示、公开。 

第七条  扬华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可以兼得，但获奖成果不能重复使用。 

第八条  以下研究生不能申请扬华奖学金： 

1．在参评当年内，违反国家法律或受到校级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者； 

2．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相关规定，存在学术失范行为者； 

3．不按时注册者。 

第三章  评选程序 

第九条  学校在每年 9 月份，根据当年各学院博士生招生数量，同比例下达扬华奖学金

的指标名额，用于各学院吸引、表彰下一年度的博士生优质生源。 

第十条  扬华奖学金每年 9 月初开始申请，符合条件的博士生在网上自行下载申请表格，

填写后提交至所在学院奖助工作委员会。 

第十一条  各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数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进行评选，依据其成绩

(直博生)或学术成果的实际水平，依次确定拟获奖人选和后备人选名单，并在院内公示 5 个

工作日后报学校审定。学校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学院的评选结果进行审定，并在校

内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第十二条  对学校下达的扬华奖学金指标，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统筹安排用于“直

博生”、“硕博连读生”、普通博士生。根据已公布的评选标准，各学院如无符合条件的博



士生入选，其扬华奖学金的指标名额应及时退回研究生院。 

第十三条  扬华奖学金经校院两级公示后，一次性发放奖学金和荣誉证书。 

第四章  个人申诉 

第十四条  对扬华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者，可在学院公示期内，向学院研究生奖助工

作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学院应在接受申诉后 2 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。 

第十五条  研究生及相关人员如对本学院的答复仍有异议，可在校级公示阶段向学校研

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(研究生院综合管理办公室)提出书面申诉。学校审核后提出处理意见，

并通知研究生本人及所在学院。此意见即为学校最终处理意见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 各学院应根据本办法，制定相应的扬华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，并报学校奖助

工作领导小组(研究生院综合管理办公室)备案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从 2014 年 9 月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
